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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林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冀勇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易建平

女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12,760,

069.14

1,942,364,463.63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70,434,

515.27

1,488,368,733.02 -1.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932,515.43 -24.71% 125,315,044.38 -2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58,643.06 -69.39% 7,026,572.80 -6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34,188.77 -62.80% 6,053,510.79 -6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1,551,076.77 16,04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72.22% 0.014 -63.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72.22% 0.014 -6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41% 0.47% -0.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062.6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595,253.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6,225.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4,354.01

合计 973,062.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3,739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1% 151,322,140 0 冻结 151,322,140

张汝凰 境内自然人 0.55% 2,765,100 0

王雪 境内自然人 0.47% 2,365,000 0

沈爱荣 境内自然人 0.42% 2,102,100 0

湖南富兴投资 境内

0.42% 2,072,700 0

发展有限公司 非国有法人

周一欢 境内自然人 0.40% 1,999,74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炉石1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7% 1,860,400 0

吴绍波 境内自然人 0.32% 1,600,600 0

刘少虎 境内自然人 0.30% 1,502,800 0

徐靖 境内自然人 0.30% 1,5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种类

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51,322,140 人民币普通股 151,322,140

张汝凰 2,765,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5,100

王雪 2,3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5,000

沈爱荣 2,1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100

湖南富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72,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2,700

周一欢 1,999,74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74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炉石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0,400

吴绍波 1,6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600

刘少虎 1,50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800

徐靖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

（1）长沙市环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为国家法人股，与其余前九名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2）其余前九名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悉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他们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

东

（1）第三大股东王雪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00,000股

公司股票。

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

（2）第八大股东吴绍波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43,600

股公司股票。

情况说明（如有）

（3）第九大股东刘少虎通过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02,

800股公司股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1）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价值为2111.79万元，期初账面价值为3365.90万元，减少1254.11元，下降

37.26%，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回期初路桥通行费应收款1450万元。

（2）在建工程期末账面价值为678.82万元，期初账面价值为75.46万元，增加603.36万元，增长

799.60%，主要原因系本期长沙湘江伍家岭大桥进行东、西引桥加固维修工程，相应工程款支出增加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账面价值为945.96万元，期初账面价值为339.60万元，增加606.36万元，增长

178.55%，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土地转让相关税费和企业所得税所致。

（4）其他应付款期末账面价值为33405.91万元，期初账面价值为21506.47万元，增加11899.44万元，

增长55.33%，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交通银行长沙分行购房定金15076.76万元。

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1）本期财务费用为265.90万元，上年同期为1157.23万元，同比减少891.33万元，下降77.02%，主要

原因：一是本期银行贷款余额较上年同期贷款余额减少14500万元；二是本期提前归还贷款4000万元；三

是贷款利率下降，因此相应的利息支出同比大幅减少。

（2）本期资产减值损失为-50.56万元，上年同期为21.05万元，同比减少71.61万元，下降340.21%，主

要原因系本期收回长沙市人防工程中心欠款300万元，相应冲回原计提的坏账损失52万元所致。

（3）本期投资收益为-182.31万元，上年同期为194.27万元，同比减少376.58万元，下降193.84%，主

要原因系本期非并表子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相应计提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419万元所致。

（4）1-9月，利润总额为501.30万元，上年同期为3261.50万元，同比减少2760.20万元，下降84.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02.65万元，上年同期为1874.14万元，同比减少1171.49万元，下降

62.51%；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长沙市政府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桥年票制收费方式并暂停城

市路桥通行费征收，市路桥征费管理处对公司投资的浏阳河桥、湘江伍家岭桥和五一路桥三座桥梁的通

行费收入分配方式暂未确认，公司无法估算上述三座桥的本期通行费收入，故暂未确认三座桥的收入，但

相应成本费用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列支，致使公司享有三桥的利润同比减少2560万元。

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1）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155.11万元，上年同期为69.10万元，同比增加

11086.01万元 ，增长16044.44%，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交通银行长沙分行购房定金15076.76万元。

（2）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51.26万元，上年同期为352.31万元，同比减少

1603.57万元，下降455.16%，主要原因系本期资产购建支出同比增加1366万元。

（3）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791.07万元，上年同期为-7975.02万元，同比增加

3183.95万元，增长39.92%，主要原因系本期融资现金净流出同比减少2000万元及贷款利息现金支出额

同比减少1146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7月7日收到张玉玺先生、皮钊先生书面辞职报告：张玉玺先生因工作调动，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及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职务；皮钊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总经理职务。 张玉玺先生及皮钊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不在公司担

任任何职务。

2、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召开了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补董

事的议案》，增补刘林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3、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召开了公司2015年度第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选举刘林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并增补刘林平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湖南投资关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2015年07月0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5-019

湖南投资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2015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编号

2015-033

湖南投资2015年度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5-034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长 沙 市

环路建

设

开发有

限

公 司

在2015年内（2015年7月7日—

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

2015年

07月07日

2015年7月7日

至

2015年12月31日

正常

履行中

长 沙 市

环路建

设

开发有

限

公 司

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涉及湖

南投资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

行股份等重大事项。

2015年

08月27日

2015年8月27日

至

2015年11月27日

正常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

投资成本

（元）

期初

持股

数量

（股）

期初

持股

比例

期末

持股

数量

（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

账面

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股票

报告期已出

售证券投资

损益

8,000,

000.00

595,

253.20

交易性

金融资产

二级

市场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8,000,

000.00

0 -- 0 -- 0.00

595,

253.2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01月01

日

至

2015年09月30

日

无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对公司

经营、行业状况等公开信息作出解释。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冀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彦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88,942,544.64 963,923,502.20 -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03,815,238.48 717,895,444.53 -1.9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5,459,606.00 -22.14% 522,748,746.12 -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81,045.46 -18.72% 20,943,644.95 -2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28,698.19 -20.25% 19,893,224.77 -22.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1,607,137.98 150.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45.45% 0.180 -4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45.45% 0.180 -4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21% 2.88% -0.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497,626.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59,844.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7,361.67

合计 1,050,420.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579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42.90% 50,082,169 40,171,627 质押 7,500,000

中科汇通（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其他 10.93% 12,764,785 0 质押 11,748,200

刘凌云 境内自然人 6.16% 7,197,352 6,725,514

宫为平 境内自然人 2.24% 2,612,228 2,448,964

黄学春 境内自然人 2.09% 2,438,045 2,285,668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2.01% 2,343,100 0

唐成宽 境内自然人 1.40% 1,632,514 1,530,481

吴翠华 境内自然人 0.79% 923,986 872,989

浙江宽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宽

客睿享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883,945 0

赵明 境内自然人 0.62% 728,382 636,70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12,764,785 人民币普通股 12,764,785

刘冀鲁 9,910,542 人民币普通股 9,910,54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4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3,100

浙江宽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宽客

睿享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83,945 人民币普通股 883,94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69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董事长刘冀鲁与公司总经理刘凌云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刘冀鲁;刘凌

云;宫为平;黄

学春;陆江;史

志民;唐成宽;

吴翠华;袁福

祥;章大林;喻

琴;赵明

自本承诺函出

具之日起，不

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地从

事与股份公司

主营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不

以任何方式从

事或参与生产

任何与股份公

司产品相同、

相似或可以取

代股份公司产

品的业务或活

动，不损害股

份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

益，不在股份

公司谋取任何

不正当利益。

2010年01月

15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中

刘冀鲁;刘凌

云;宫为平;黄

学春;陆江;史

志民;唐成宽;

吴翠华;袁福

祥;章大林;赵

明

三年锁定期限

届满后，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

十；离职以后

三年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且三年后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

十。

2015年01月

01日

2015-12-31

除吴翠华外，

其他均正常履

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股东吴翠华，公司现任高管，于2015年3月23日在其减持公司股票过程中，由于

操作失误导致超卖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4,802股，本年度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160,000股。 根据其上市时所做承诺，即“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吴翠华本年度可减持公司股票

为155,198股，而实际减持已经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违反了上

述承诺。 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收到吴翠华的《致歉信》，公司今后将会继续

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及时提醒相关人员有关股份买卖注

意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9,299,531.94 至 24,124,414.9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124,414.9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基本保持稳定，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额减少，导致净利润会

有所变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的子公司隆泰公司于2011年投资安徽华菱西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成本997.5万元，持股

210万股，占该公司的股本的4.67%。 该公司于2014年1月2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

板” )挂牌公开转让。 证券简称“华菱西厨” ，证券代码“430582” 。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冀鲁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52� � � � � � � � �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2015-43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经事后审查发现，原披露的公告中存在以下错误需更正。

原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第8页：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9,299,531.94 至 24,124,414.9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124,414.9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基本保持稳定，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额减少，导致净利润会

有所变动。

更正为：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929.95 至 2,412.4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12.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基本保持稳定，销售价格下降影响毛利额减少，导致净利润会

有所变动。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因此给广大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避免类似问题出

现。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1日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52� � � � � � � � � � �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2015-41

证券代码：000548� �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15-037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明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崔英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正在与久泰能源能蒙古有限公司股东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尚须审计评估工作完成

后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重组文件，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 届时，能否通过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为关联公司华东重装在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的委托贷款1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该委托贷款已于2015年10月11日到期，已归还1,000万元，余9,000万元出现逾期。 公司及华东

重装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力争早日归还逾期贷款。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欠华东重装款项9,373万元，

华东重装已于2015年10月29日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在华东数控的贷款担保责任尚未解除前，华东重

装保证用华东数控欠款为逾期贷款提供等额反担保；华东数控偿还华东重装的欠款仅用于偿还逾期贷

款。 如此，即使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也视同归还了华东重装欠款，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良影响，但该

事项还是存在诉讼和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风险。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公司未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24,823,709.32 2,362,404,757.42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9,396,929.39 1,082,169,624.84 -10.42%

项 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250,692.66 -51.88% 128,384,323.22 -4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592,703.56 130.80% -114,843,055.95 5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5,732,105.07 123.66% -115,572,573.60 5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6,464,146.24 -24.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110.00% -0.37 4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110.00% -0.37 4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5% -3.70% -11.21% 18.92%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2,306.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0,6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5,625.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9,471.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7,234.97

合计 729,517.6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处置子公司投资收益 299,471.91 非经常性业务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95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

质押或冻结情况

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6% 50,624,000 50,000,000 冻结 50,0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2% 36,649,486

汤世贤 境内自然人 9.43% 28,994,725 21,746,044 质押 11,000,000

高鹤鸣 境内自然人 4.92% 15,118,672 7,559,336

李壮 境内自然人 1.73% 5,318,416 5,318,416

刘传金 境内自然人 1.67% 5,146,185 2,573,093

宣家鑫 境内自然人 1.27% 3,901,700

邹利民 境内自然人 0.37% 1,140,300

上海馨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馨德资产－永鑫1

号基金

其他 0.36% 1,122,000

沈荣根 境内自然人 0.32% 988,501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

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6,649,486 人民币普通股 36,649,486

高鹤鸣 7,559,336 人民币普通股 7,559,336

汤世贤 7,248,681 人民币普通股 7,248,681

宣家鑫 3,9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1,700

刘传金 2,573,092 人民币普通股 2,573,092

邹利民 1,14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300

上海馨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馨德资产－永鑫1号基金 1,12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2,000

沈荣根 988,501 人民币普通股 988,501

沈祝为 8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854,700

黄忠和 8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805,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为公司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外，未

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3、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合并利润表

1、营业收入：报告期内收入12,838.43万元，同比减少12,781.74万元，降幅为49.89%。 主要为报告期

内国内外机床行业低迷，大型机床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列支12,024.86万元，同比减少11,180.79万元，降幅为48.18%。 主要为报告期

内营业收入减少导致营业成本减少。

3、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内列支30.33万元，同比减少16.79万元，降幅为35.63%。 主要为报告期内

增值税等流转税减少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4、管理费用：报告期内列支3,990.12万元，同比减少1,843.49万元，降幅为31.60%。 主要原因为2014

年末转让子公司华控电工、华东重装及其子公司武岭爆破股权，其管理费用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影响。

5、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列支6,489.58万元，同比增加5,846.04万元，增幅为908.42%。主要是报告

期内应收款项账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坏账准备计提增加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影响。

6、投资收益：报告期内收入29.95万元，去年同期未发生。 系报告期内转让华东电源下属子公司甘肃

华东电源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内收入118.45万元，同比减少189.35万元，降幅为61.52%。 主要是去年同期非

流动资产处置收益较多影响。

8、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内列支62.72元，同比增加54.16万元，增幅为633.04%。 増支绝对额较小，对当

期利润影响不大。

9、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列支-759.26万元，同比减少661.66万元，降幅为677.96%。 主要是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增加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递延所得税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二）合并资产负债表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10,622.65万元，较年初增加4,657.87万元，增幅为78.09%。主要是报告期内银

行承兑保证金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341.47万元，较年初减少1,275.25万元，降幅为78.88%。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

业务票据结算量减少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637.33万元，较年初减少3,283.23万元，降幅为66.72%。 主要是报告期内预

付货款货到结算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3,461.39万元，较年初减少15,165.00万元，降幅为81.42%。主要是报告期内

收到处置子公司华东重装和华控电工股权转让款影响。

5、工程物资：期末余额2,025.64万元，较年初增加660.08万元，增幅为48.34%。 主要是报告期内自制

设备用材料入库结算影响。

6、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2,598.03万元，较年初增加805.07万元，增幅为44.90%。 主要是报告期

内提坏账准备增加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7、应付票据：期末余额7,942.00万元，较年初增加5,452.00万元，增幅为218.96%。主要是报告期内银

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466.34万元，较年初减少350.46万元，降幅为302.45%。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收

入下降，流转税减少所致。

9、应付利息：期末余额397.88万元，较年初增加271.94万元，增幅为215.93%。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长

期借款按年计收利息导致应付利息增加。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期末余额10,031.00万元， 较年初减少5,650.00万元， 降幅为

36.03%。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偿还借款增加影响。

11、长期借款：期末余额7,338.00万元，较年初减少5,665.50万元， 降幅为43.57%。 主要原因为报告

期长期借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影响。

12、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13,969.69万元，较年初减少11,484.29万元，降幅为462.07%。 主要是报

告期内国内外机床行业低迷，大型机床市场需求不足，公司产品销售大幅下降、毛利减少致使公司亏损较

大影响。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净额-3,646.41万元，同比增加1,209.99万元，增幅为

24.92%。 其主要变动幅度较大项目有：

（1）收到的税费返还：报告期内发生额281.22万元，同比增加75.48万元，增幅为36.68%，主要是报告

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发生额1,701.80万元，同比减少5,374.71万元，降幅

为75.95%。 主要是去年同期收到的补贴收入及票据保证金增加所致。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发生额2,949.62万元，同比减少1,640.92万元，降幅

为35.75%。 主要是去年同期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及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零部件免税保证金较多影响。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净额15,176.29万元，去年同期为-495.21万元，同比增加

15,671.49万元。 其主要变动幅度较大项目有：

（1）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内无发生，去年同期发生额

65.27万元。 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处置车辆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内发生额15,237.52万元，去年同期无发

生。 主要为本期收到处置子公司华东重装、华控电工和甘肃华东电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3）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内发生额61.23万元，同比减

少499.24万元，下降89.07%，主要原因为去年同期子公司重型装备项目、重型加工项目等投资较多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内净额-12,866.83万元，同比减少13,377.02万元。 其主要

变动幅度较大项目有：

（1）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内无发生，去年同期发生额30,500万元。 系去年同期收到股东大

连高金科技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30,500万元。

（2）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内发生额2,681.33万元，同比减少2,171.42万

元，降幅为44.75%。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减少及原子公司华东重装转出，本期不再纳入合并报

表，导致贷款利息减少。

（3）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内无发生，去年同期发生额10,000.00万元。 系去年同

期支付前期收取的股东大连高金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证金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正在与久泰能源能蒙古有限公司股东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尚须审计评估工作完成

后再次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重组文件，并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届时，能否通过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存在不确定性。

2、 公司与股东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仲裁事项已于2015年10月28日在北京仲裁委首次开

庭，截止目前尚未裁决。

3、公司实际控制人汤世贤等曾与上海至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上海至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5,000万元后，由其协助公司推进相关重组事宜。目前，该协议尚未解除，已退还保

证金4,300万元。

4、 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为关联公司华东重装在招商银行烟台分行的委托贷款1亿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该委托贷款已于2015年10月11日到期，已归还1,000万元，余9,000万元出现逾期。 公司及华东

重装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力争早日归还逾期贷款。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尚欠华东重装款项9,373万元，

华东重装已于2015年10月29日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在华东数控的贷款担保责任尚未解除前，华东重

装保证用华东数控欠款为逾期贷款提供等额反担保； 华东数控偿还华东重装的欠款仅用于偿还逾期贷

款。如此，即使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也视同归还了华东重装欠款，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良影响，但该事

项还是存在诉讼和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风险。

5、公司主营业务未有明显好转，亏损严重，银行信用评级普遍下调，公司现有授信额度及贷款规模逐

渐压缩，依照公司目前的经营性现金收支承受能力，如银行继续对公司采取压贷限贷，公司将有可能面临

资金链断裂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仲裁事项

2015年06月27日

《关于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答辩通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48）

2015年08月06日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年09月30日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

关于为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

司担保贷款逾期事项

2015年10月13日 《关于关联担保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4）

公司与湖北鄂重重型机械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5年08月29日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二、诉讼事项

2015年04月18日 《2014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与山西晋西德模具有限公司

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5年08月29日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二、诉讼事项

2015年04月18日 《2014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与柳州正菱集团有限公司、柳

州正菱鹿寨水泥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案

2015年08月29日 《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二、诉讼事项

2015年04月18日 《2014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汤世贤、高鹤鸣、

李壮、刘传金、山

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人或本公司目前未开展数控机床、数控机床关键功

能部件（数控系统、编码器、高速精密机床主轴、刀库

等）及普通机床业务，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

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华东数控

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008年06

月12日

长期 履行中

汤世贤、高鹤鸣、

李壮、刘传金

为避免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高金科技之间的

同业竞争，汤世贤、高鹤鸣、李壮、刘传金（合称"控股股

东"）作为一致行动人及华东数控的控股股东，特此承

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2014年3月4日）起36个月

内，无条件的配合高金科技将其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

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式或高金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

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 控股股东及其提名、委派的华

东数控董事，将在华东数控的有关上述事宜的董事会、

股东大会议案审议过程中作同意表决（该等议案的内

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2013年02

月19日

36个月 履行中

大连高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1、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股上市之日（2014年3月4日）

起36个月不转让。

2、为避免本次发行而产生的华东数控与高金科技

之间的同业竞争，特此承诺：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

（2014年3月4日）起36个月内，将所持有或有权处置的

机床制造业务相关股权/资产以认购华东数控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式或高金科技与华东数控一致认可的其他

方式出售给华东数控。

2013年02

月19日

36个月 履行中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汤世贤、高鹤鸣、

李壮、刘传金

目前持有的华东数控股票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

不减持。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5日披露的《关于

维护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5）。

2015年07

月10日

6个月 履行中

大连高金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在有关事宜得以妥善解决、华东数控股票复牌交易后

的6个月内，高金科技拟增持华东数控的股份，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方式：（1）在二级市场上择机增持华东数

控的股票，增持股票收购额度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

（2）提议华东数控实施再融资，解决华东数控资金周

转困难的实际问题。 若华东数控实施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高金科技承诺认购不少于本次发行募集金额的

三分之一。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6日披露的《声

明函》。

2015年07

月10日

6个月 履行中

山东省高新技术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自华东数控股票交易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择机通过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华东

数控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600万元，并承诺6

个月内不减持通过上述方式购买的华东数控股票。 目

前持有的华东数控股票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

减持。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15日披露的《关于维

护股价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5）。

2015年07

月10日

6个月 履行中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18,000 至 -16,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89.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预计2015年度机床工具行业运行仍呈惯性下滑趋势，金属切削机床

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全年运行将为负增长。 市场需求未有明显好

转，公司大型机床产品经营依然萎靡不振，业绩难有起色。

2、行业不景气导致公司应收款项收回难度加大，回收期增长，坏

账准备计提金额、计提比例上升。

3、由于国内机床行业持续不景气，公司经营业绩不佳，银行压贷、

限贷，大额担保贷款逾期，公司资金压力骤然俱增。 为缓解资金压力，

公司将进一步采取非常规削价处置部分库存收回现金，以确保企业最

基本需要资金周转。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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